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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就憲法法庭審理110年度憲三字第3 4 號 及 111年度 

憲民字第205號聲請解釋憲法案之補充說明

一 、夫妻間贈與既免徵贈與稅，何須併計遺產課徵遺產稅(蔡 

大法官宗珍）

(一) 8 4 年 1 月 1 5 曰修正生效遺產及赠與稅(下稱遺贈稅)法 

第 2 0 條 ，增訂配偶相互贈與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規 

定 ，旨係考量夫妻共同生活，在共同家計下彼此財產難 

以清楚劃分等情況，基於對婚姻制度之保護所訂定。1此 

經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4 7 號解釋認其有助於婚姻制度之維 

護 ，與憲法第7 條之平等權保障無違。

(二) 反觀遺贈稅法第 1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被繼承人死亡前 2 

年内贈與特定親屬之財產，併計遺產課稅，係為避免被 

繼承人藉生前贈與規避遺產稅，以落實平均社會財富及 

租稅公平之公益目的；更進一步地說，本項規定於6 2年 

開徵赠與稅之前，業已存在於4 1 年之遺產稅法第13條 ， 

以 及 3 5 年之遺產稅法第8 條 規 定 。足 見 ，其作為遺產 

稅規避防杜規定，於贈與稅開徵前，至 為 關 鍵 ；於贈與 

稅 開 徵 ，強化遺產稅逃漏堵塞(61年立法院院總第 2 4 號 

政府提案第 1230號議案關係文書第4 頁參照)作 用 後 ， 

立法者評估其仍有功能，乃繼續沿用、保 留 。從 中 ，益

1 本款規定為立法委員侯海熊、郭廷才提案，其立法理由揭示：「依照我國國情’夫妻財產大多 

採聯合財產制，一般夫妻之財產都未明確劃分清楚，且綜合所得稅亦合併申報，故夫妻間之財產 

移轉應免徵贈與稅，以與民間一般習慣配合。英美等國亦規定夫、妻間財產移轉免徵贈與稅’我 

國應可採用。故增列第6 款 ，明訂配偶間贈與不計入贈與總額。」詳請參閱立法院公報’第 83 

卷 ，第 83期 ，第 147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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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在夫妻間贈與免稅之規定下，遺贈稅法第15條 第 1 項 

規定具有防杜規避遺產稅功能。

(三)承 上 ，我國採總遺產稅制，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内贈與 

配偶之財產，倘不併入被繼承人遺產課稅，則被繼承人 

可透過配偶相互贈與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，規劃於 

死 亡 前 2 年内（尤其被繼承人高齡或重病期間)將全數財 

產贈與配偶，如此不僅免徵贈與稅，亦無從課徵遺產稅， 

恐與上述遺贈稅法第1 5條 第 1 項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 

内贈與特定親屬(含配偶)之財產，應併計遺產課稅之規 

定 ，係為落實防杜規避之立法目的不符。復因被繼承人 

死 亡 時 ，婚姻關係消滅，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宜為合於 

遺產稅課稅目的之計算，爰將死亡前 2 年内贈與特定親 

屬（含配偶)之財產，併入遺產計算，以落實平均社會財富 

及租稅公平之公益目的。

二 、稽徵機關對於配偶藉拋棄繼承規避遺產稅繳納義務之審 

認標準、執行界限及法律依據(許大法官宗力、張大法官 

瓊 文 、謝大法官銘洋、揚大法官惠欽）

(一)稽徵機關審認標準

1.民事私權上，配偶得依民法第1174條規定拋棄其繼承 

權 ，不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及義務。惟為保障 

被繼承人債權人之權益，參考遺贈稅法第15條 ，爰民法 

第 1148條 之 1 明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 2 年 内 ，從被 

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該財產視為所得遺產。前述 

規定依臺灣高等法院1 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一審 

查 意 見 ，被繼承人於死亡前 2 年 内 ，將其財產贈與繼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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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繼承人復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拋棄繼承，以此規避債 

權 人 之 追 償 ，顯非事理之平，亦非法律承認拋棄繼承所 

欲保護法益之本旨。其係緣於參考本部賦稅署1 0 3年 10 

月 2 3 日臺稅財產字第10304032630號函2 ，認縱繼承人 

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拋棄繼承，其於繼承開始(被繼承人死 

亡)前 2 年内受贈之財產，仍視為其所得遺產，對於被繼 

承 人 之債務，負清償責任。

2.民 法 第 1148條 之 1 規定既係參考遺贈稅法第1 5條規 

定 ，前述臺灣高等法院1 0 9年法律座談會，亦參考本部 

賦 稅 署 1 0 3年 函 ，據以審查該民法規定之適用範圍，爰 

上開遺贈稅法第 1 5 條規定有關繼承人之認定，應同民 

法 第 1148條 之 1 規 定 ，包括拋棄繼承權之繼承人。又遺 

產 稅 係 以 「遺產」為課稅標的，本質上為財產稅之一種 

3 ，自應以財產權人為課稅對象；繼承開始前 2 年内受贈 

財產之繼承人，其作為所有權人，不因其拋棄繼承權而 

有 所 改 變 ；既然財產歸屬不變，受贈人作為遺產稅課稅 

對 象 ，亦不發生更迭。再 者 ，鑑於稅制之建構有其一體 

性 ，為落實開徵遺產稅以平均社會財富及維護租稅公平 

之公益 目 的 ，防杜被繼承人將財產化整為零，評價遺贈 

稅法相關條文有關繼承人之認定，應就該條文在整部遺 

贈稅法體系上的地位及與其他法條之關係，依其章節條

2 本則函釋：「倘經查明被繼承人確有利用配偶相互贈與免徵贈與稅規定，於死亡前2 年内將鉅 

額財產贈與配偶，俟其死亡後，繼承人拋棄繼承以規避遺產稅之情事者，因該受贈財產依法視為 

被繼承人之遺產，其配偶實已取得被繼承人遺產之利益，而係藉由被繼承人生前贈與配偶，嗣配 

偶拋棄繼承之法律形式規避遺產稅之繳納或強制執行，稽徵機關應審酌個案情形，審慎調查租稅 

規避事證，依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實質課稅規定辦理。」

3 黃茂榮等，稅法各論，臺北’新學林，2〇15 年 3 月 1版 ’第 282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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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關聯性或相關法條之意義，闡明其規範意旨’以維 

持整部遺贈稅法體系之一致性’爰遺贈稅法第6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之繼承人，亦應與同法第1 5 條為相同解釋’ 

並不以未拋棄繼承權之繼承人為限。

3.承 前 ，配偶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依 民 法 第 1138條規定 

為當然繼承人，本屬遺贈稅法第6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 

之納稅義務人，考量配偶拋棄繼承權之原因不一而足’ 

例如使其婚生子女繼承全部遺產。復因繼承之拋棄’依 

民法第 1175條規定，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’因此 

絕大多數遺產稅案件，因為其並未承受被繼承人任何財 

產 ，所以稽徵機關認為拋棄繼承權之配偶’尚非遺產稅 

納稅義務人。惟倘配偶於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内受有贈 

與而於死亡後抛棄繼承’為維護租稅公平’稽徵機關應 

綜合刺斷受贈財產之價值、該等財產價值占遺產總額此 

例 、其拋棄繼承是否影響稅款徵起及是否侵害其他繼承 

人繼承權等個案事實，審慎評估配偶有無藉拋棄繼承規 

避遺產稅之缴納及執行情事，如 有 ，考量配偶已先期取 

得被繼承人遺產之利益’尚不得脫免其稅法上之繳納義 

務 ，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 條 規 定 ，核認配偶為遺 

贈稅法第6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之納稅義務人，並以其 

在繼承開始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’與其他繼 

承人共同負擔遺產稅納稅義務。

(二)實務如何執行及法律依據

1.我國採總遺產稅制，遺產稅係被繼承人遺產所生之債 

務 ’依 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 及 弟 1153條 第 1 項 規 疋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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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債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 

連帶清償之責任。復依同法第 2 7 3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連帶 

債 務 之 債 權 人 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

體 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，爰稽徵機關得 

按配偶及其他繼承人各自受益程度，使其負擔遺產稅繳 

納 義 務 。惟依同條第 2 項 規 定 ，該等稅捐債務未全部履 

行 前 ，全體納稅義務人仍負連帶責任，是配偶及其他繼 

承人如未就其負擔金額繳納，稽徵機關仍得以遺產及擬 

制遺產為強制執行。亦即在總遺產稅制下，遺產稅核課 

及納稅義務人應負繳納義務之範圍相同，均係以被繼承 

人實際現存遺產及擬制遺產為限，使全體繼承人在此限 

度内共同負擔納稅義務。

2. 至配偶如涉有藉拋棄繼承權規避遺產稅納稅義務，遺產 

稅核定通知書應列示遺產及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 

承人之財產，並應以拋棄繼承權之配偶及其他繼承人為 

納稅義務人，遺產稅繳款書則應載明拋棄繼承權之配偶 

及其他繼承人之納稅義務人姓名，應納稅額等事項，並 

依 本 部 1 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 

釋 ，以橡皮戳章蓋章加註「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 

(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)為限度之物 

的有限責任，如 有 滯 欠 ，就遺產範圍内為強制執行。」 

文 字 。

3. 又拋棄繼承權之配偶及其他繼承人有分別繳納遺產稅 

之 需 ，稽徵機關得就配偶及其他繼承人受赠 (繼承)財產 

比 例 ，分別繕發遺產稅繳款書。以本件釋憲原因案件為 

例 ，稽徵機關得以非婚生子女及抛棄繼承權之配偶為納
5



稅 義 務 人 ’就遺產稅應納稅額按其受益財產占全部遺產 

總 額 比 例 ，分 2 單填發繳款書，配偶及其他繼承人如有 

未依限就分單金額繳納情形，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 

3 9 條規定移送行政執行時，應依行政執行法第1 3條檢 

附移送書及財產目錄等文件’移送書並應載明配偶及其 

他繼承人為義務人。如係配偶未完納，將優先查報擬制 

遺 產 ，執行無著或不足清償始查報遺 產 ；如係其他繼承 

人 未完納，將優先查報遺產，執行無著或不足清償始查 

報擬制遺產；如係配偶及其他繼承人均未完納’則逕以 

遺產及擬制遺產為執行範圍。而因遺產所生之遺產稅’ 

就繼承人内部分擔關係而言’繼承人中之一人，如以自 

己財產墊支者，該墊支之人得依民法第1153條 第 2 項 

及 第 179條不當得利規定，向他繼承人請求返還其應負 

擔 部 分 ，併 予 敘 明 。

三 、稽徵機關得否依據遺贈稅法第4 7 條規定要求繼承人在 

遺產總額範圍内以固有財產繳納遺產稅(范副教授文清）

遺贈稅法於6 2 年制定之初，遺產稅稅率高達7 0 %  ’ 

倘 加 計 1 倍 罰 鍰 ，將生全部遺產不足繳納遺產稅情形， 

恐有侵害繼承人固有財產之虞，爰第 4 7條 規 定 ’前 3 條 

(第 4 4 條 至 第 4 6 條)規定之罰鍰，連同應徵之稅款，最 

多不得超過遺產總額’以避免對納稅義務人課予過度租 

稅負擔而干預其財產權，發生絞殺效果。至遺產稅之繳 

納(執行)範 圍 ’係依遺贈稅法施行細則第 2 2條 第 3 項及 

本 部 1 0 1年 函 辦 理 ，與遺贈稅法第4 7 條 規 定 無 涉 ，尚 

不發生稽徵機關依該條文要求繼承人在遺產總額範圍 

内以固有財產繳納遺產稅問題。



四 、遣贈稅法施行細則第2 2條 第 3 項規定究係闡明遺產稅 

之執行額度的限制，抑或執行標的物的限制(揚大法官惠 

欽）

(一） 因應民法第1148條 第 2 項規定於 9 8 年 6 月 1 2 日修正 

生 效 ，改採概括繼承有限責任，復因民法第 1148條 之 1 

規 定 ，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 2 年 内 ，從被繼承人受有財 

產 之 贈與者，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；該財產如已移轉 

或 滅 失 ，其 價 額 ，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，以避免繼承人 

處分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，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 

所 得 遺 產 ，致影響被繼承人債權人之權益。有關遺產稅 

之繳納範圍，如 前 述 ，本 部 1 0 1年 函 釋 ，遺產稅繳款書 

應載明全體納稅義務人姓名，並以橡皮戳章蓋章加註

「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(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 

自被繼承人之財產)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，如有滯欠， 

就遺產範圍内為強制執行。」文 字 ，以提醒納稅義務人 

及執行機關注意，如有移送執行時，應一併於移送書上 

註明並檢附遺產(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 

財產)清冊。

(二) 依 上 ，遺贈稅法施行細則第 2 2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有關遺 

產稅應納稅額、滯 納 金 、罰鍰及應加徵之利息，在不超 

過遺產總額範圍内，仍得對遺產及已受納稅通知確定之 

繼承人之財產執行之規定，係指滯欠之遺產稅，除得對 

遺產(含繼承人於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 

產)執行外，繼承人如已移轉該等受贈財產，屬受贈財產 

之型態變更，亦應在贈與時之價值範圍内執行前述受贈 

財產之變形物（同民法第1148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），以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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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租稅債權，並未改變納稅義務人僅負以遺產(含繼承曰 

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)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 

隹 。

五 、檢送相關資料如附件

(一) 遺產及赠與稅法第6 條 、第 1 5條 、第 2 0 條 及 第 4 7 條 

立法資料影本1 份 。

(二) 民法第 179條 、第 2 7 3條 、第 1148條 、第 1148條 之 1 、 

第 1153條 、第 1174條 及 第 1175條立法資料影本1 份 。

(三)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 條立法資料影本1 份 。

(四) 稅捐稽徵法第1 2條 之 1 及 第 3 9條立法資料影本1 份 。

(五) 行政執行法第13條立法資料影本1 份 。

(六） 司法院釋字第64 7號解釋影本1 份 。

(七)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9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一影本1

份 。

(八)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 2條 影 本 1 份 。

(九) 財 政 部 1 0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影 

本 1 份 。

(十）財 政 部 賦 稅 署 1 0 3 年 1 0 月 2 3 日臺稅財產字第 

10304032630號函影本 1 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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